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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場地使用申請表     年   月   日 

 

茲因辦理活動，向貴校申請租用後列場地願意遵守貴校場所使用之規定如有違反情事 

願意時接受貴校停止使用之處分，並負所有法律責任，絕無異議，惠請同意為荷。 

承辦人：       出  納：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一、活動名稱： 

二、使用場地： 

三、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四、參加人數：        人 附送文件： 

五、場地費：        清潔管理費：       水電費：       保證金：      合計： 

使用 

項目 
單位 

場地費 

(1時段) 
清潔 

管理費 

水電費(含維護費用) 

(1時段) 

保證金 

(次) 

普通教室 
間 

(80𝑚2) 
100元 150元 冷氣 200元、照明 40元 700元 

專科教室 
間 

(120𝑚2) 125元 210元 冷氣 300元、照明 60元 3500元 

資訊教室 
間 

(120𝑚2) 
250元 210元 

以電腦數計，每部 10元、冷氣 400元、照明 60

元 
4500元 

131 中型會議室 
間 

(120𝑚2) 125元 210元 冷氣 300元、照明 60元 3500元 

會議室 
間 

(240𝑚2) 
300元 600元 冷氣 1440元、照明 480元 2500元 

運動場 
200m
以下 375元 150元 300元 1500元 

停車場 
(單獨使用) 

1000𝑚2 375元 335元 室外停車場不收水電費 5000元 

網球場 面 160元 300元 網球場已裝設水、電錶，水電費按錶收費 2500元 

桌球室 組 80元 150元 冷氣 200元(以 80𝑚2計算)、照明 40元 700元 

籃球場 面 160元 300元 無照明設備 2500元 

玄關(川堂)  200元 200元 照明 200元 1000元 

仁愛樓地下室  200元 200元 照明 200元 1000元 
 

六、注意事項： 

1. 收費以 2小時為一時段計算，未滿 2小時者以 2小時計算。逾 2小時之部分，未達 1小時者以 1 小時計。 

2. 申請獲准需於使用場地日期 3日前，至本校總務處繳清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3. 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後經本校派員檢查，已依規定復原且未生損壞時無息退還。 

4. 使用者因故無法如期使用應於使用前 3日通知總務處核准，已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依規定辦理退還。 

5. 本校僅提供場地之借用，借用場所內之設備不予借用(如單槍、樂器等)；需停放車輛者需依規定租借停車

格者，否則不予停放車輛。 

申請單位：                  負責人簽章：                聯絡電話： 

統一編號：                  身份證字號：                聯絡人簽章： 

地    址： 


